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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法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社会科学，法学教育应当紧密联系立法与司法实践，以培养学生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实现这一目标，传统的法学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必须进行改革。
目前，各高等法律院校广泛采用的案例教学法，就是众多法学教育改革措施中最为重要的一项。
案例教学法的实施，促进了法学教学水平的提高，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值得推广和倡导的一种
教学方法。
为配合案例教学的开展，我们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主编了“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教学案
例”，并于2003年陆续出版。
本套教材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体系新颖。
本套案例教材以法学的基本理论为线索，就每个具体理论问题设案情简介、思考方向、法律规定、学
理分析、自测案例五个部分，这一体例可以充分地体现实践、法律、理论的有机结合。
　　第二，内容简洁。
本套案例教材力求以简洁的语言阐述问题，解析实例，说明法理，使学生能够一目了然。
　　第三，紧密结合法律规定。
为避免案例教材脱离法律规定的现象，本套案例教材特别强调现行法的规定，并通过实例的解析帮助
学生理解法律的规定，以增强学生掌握和运用法律的能力。
　　第四，具有启发性。
本套案例教材在每个具体问题的设计上都包括有思考方向及自测案例，其目的就是给学生以充分的思
考空间，启发学生运用理论与法律分析和解决实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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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婚姻家庭继承法案例教程（第2版）》对婚姻家庭继承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吸取了最新的
立法、司法和学术研究成果，对学科体系结构和内容都作了新的设计；在系统描述婚姻家庭继承法知
识的基础上，突出了以下二点：第一，精阐原理；第二，结合实践；第二，关注前沿。
全书各章附有复习思考题、法规与司法解释以及阅读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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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学理分析　　本案中，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公开同居生活的男女两性结合，在同居期间一方能否向人民法院提起离
婚诉讼，关键在于双方的关系是否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
如果被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则按离婚程序处理；如果被认定为同居关系，则排除离婚程序的适用，
同居关系本身审判权也不干预，人民法院只处理同居关系期间的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纠纷。
　　本案中，甲与乙在2005年3月8日同居时虽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但双方同居的时间是
在1994年2月1日后，双方的关系不存在事实婚姻认定问题。
法院受理前，告知甲补办结婚登记，但甲在规定的时间内未能补办，双方的关系为同居关系，不适用
离婚程序。
对于双方的同居关系，由当事人自行解除，人民法院不予处理。
但对于同居期间的财产关系和子女抚养则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范围，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处理
。
甲继承所得的10万元遗产，是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并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甲能够证明
是个人继承所得，因此该财产为甲的个人财产，乙无权分割。
　　（五）自测案例　　甲（女，22周岁）与乙（26周岁）于2003年9月8日按民间仪式举行婚礼后即
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双方同居时符合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
婚后双方感情较好，生一女丙。
2006年，双方购置了价值8万元的房屋3间，另有甲接受赠与的财产5万元。
2007年1月20日，甲外出途中遇车祸身亡。
因遗产继承问题，乙与甲的父母发生纠纷，甲的父母认为，甲与乙未经结婚登记，乙不具有甲配偶的
身份，无权继承甲的遗产。
协商未果，甲的父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继承甲的全部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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